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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

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

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1]它源于公诉权，属于

公诉权的下位权能，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

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在我国学界和

司法实践达成共识，认为检察机关通过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

强化审判公开，符合中立原则；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纷，实现效

率目标；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

但是一项好的制度要想在实践操作中发挥良好的效用，仅仅有

完美无瑕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套系统化的运用规

则。就像同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前苏联，但是最终得

到的结果却 然不同。这就是由于支持两者的理论虽然相同，

但是两者在具体的运用规则上不同。因此，要想使量刑建议权

在我国良性的运作，就必须从量刑建议权的提出主体，提出时

间，提出方式上为其设置一套完善的运用规则。

二、问题的分析

刑事诉讼从整体上应当实现的价值目标有两点—公正和

效率。[2]因而考察量刑建议权的设置，即量刑建议权的提出主

体，提出时间，提出方式设置是否有利于实现公正和效率这两

个目标作为其设置的标向。

首先，量刑建议权的提出主体的设置。在我国行使公诉权

的是检察机关，而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那么在

我国由检察机关来行使量刑建议权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在检察

机关的内部是应由主诉检察官行使还是由检察委员会行使量刑

建议权？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仍属程序性措施，主要应由主诉

检察官决定。主诉检察官对具体案件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

社会危害性了解比较深刻，从而能够提出比较公允，准确的量

刑建议。由主诉检察官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要比由检察委员会集

体做出的决定用时少，从而提高诉讼效率。但是有几种情形例

外，一是由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在讨论案件事

实、定性时，对量刑请求也应一并进行讨论决定。二是对死刑

的提出、社会反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应

经主诉检察官会议讨论并经检察长批准，之所以存在这种例外

是基于正义的考虑。

其次，量刑建议权提出时间的设置。法院是基于在庭审阶

段中控辩双方经过激烈的对抗，在真相越辩越明的前提下做出

宣判的，故量刑建议也就必须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这样检

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的时间就有两个：在起诉书中或在法庭辩

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在起诉书中量刑建议，是一种书面求

刑，比较正式规范。但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时，提起公诉

时控方对全案的证据可能没有全部掌握，这样做出的量刑建议

就缺乏足够的证据，极有可能失之公允。并且随着庭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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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而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也可能与随后庭审

中的调查情况不符。同时在诉讼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复杂多变，

可能随着案件的进展，出现新情况，从而导致检察机关撤回、

追加或变更起诉，此时就造成先前向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显得

多余，没有现实的意义，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故在起诉书中

提出量刑建议无论是从公正还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都不合适。

既然在起诉书中发表公诉意见无助于诉讼的公正和效

率，那么我们再来探析一下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是

否有助于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众所周知，定罪和量刑是一份

有罪的刑事判决的两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判

决在所有判决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控

辩双方更加关注量刑。如果在法庭辩论阶段，检察机关提出

量刑意见，控辩双方围绕这个量刑意见展开辩论，而法官在

听取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做出一个判决，更容易让控辩双方接

受。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抗诉或上诉，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诉

讼成本。同时，由于法官是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了

解了更多关于案件真实情况下做出的判决，由此而做出的判

决正确率高。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量刑

意见，有助于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最后，量刑建议权的提出方式的设置。在我国当前的司法

实践中，已出现的量刑建议权的提出方式有下列三种方式。一

是根据具体的法律条文提出，譬如，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对一个故意杀人的行为判处死刑的意见。二是在法定刑

幅度内提出量刑意见。如提出应判处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三

是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如提出应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笔

者认为以第一种方式提出的方法在目前的诉讼制度中已在实

施，没有实现量刑建议权的具体价值。而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

刑期，由于不同人对同一案件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提出具体的

刑期则缺乏操作性。所以笔者赞同通过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量

刑意见的方式，这样提出的量刑意见不仅准确性高，而且控，

辩，审三方容易达成共识，对最后的宣判也都认同，就减少了

上诉，抗诉的可能性，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三、问题的解决

通过以上的阐述，笔者认为我国在量刑建议权的具体操作

上应以主诉检察官来行使，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量刑意见，以

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量刑意见的方式提出。这样有利于实现刑

事诉讼公正和效率的价值，有利于实现量刑建议权这一制度的

具体功用，有利于诉讼的有序，有节，有效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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